
封面 

With Love We Commit and Communicate

寶貝照顧合作書

　　　   委託　　　　　          製作

1

同心護童心
Childcare Heart to Heart



內頁文字

＊ 目錄

一、我們的話

二、小故事

三、寶貝照顧合作書貼心小叮嚀

四、寶貝照顧合作書範本

五、法律相關資源

六、附件：寶貝照顧合作書（空白）

2



＊ 我們的話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自民國 84年委託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臺北市兒

童托育資源中心以來，共同致力於兒童托育服務工作，包括持續提供台北市結

訓、證照保母及立案托育機構資訊轉介服務、參與各項托育政策的擬定及各項托

育宣導、訓練及資源整合工作…等服務。

多年的實務工作經驗中我們發現，在缺乏契約簽定的情況下，各項托育糾

紛事件日有所聞。為加強受托雙方信任關係，並有效釐清雙方責任分工，進而避

免糾紛的發生，我們曾於民國 88 年訂定「托兒契約範本」，希望能提供家長和保

母雙方具體的協助，民國 92 年為使契約內容更詳盡完整，並讓契約使用更為簡

便，再次修訂改版。

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內政部兒童局開辦「托育費用補助」計畫，明訂在申請文

件中需檢附托兒契約書後，使得更多家長與保母開始注意到簽訂契約的重要性。

因此，為了使「托兒契約範本」更便於家長及保母參考使用，再次修定過去「托

兒契約範本」，並更名為「寶貝照顧合作書範本」。

期待藉由「寶貝照顧合作書範本」的修訂，使托兒契約落實於托育服務中，

協助家長與保母於收托前釐清彼此的關係與期待，建立良好收托關係，進而使

我們孩子的托育權益獲得完整的保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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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這些狀況，也都可能發生在你們家~ 

    曾聰明及游愛馨夫婦努力多年，終於生下了可愛的曾寶貝，但是曾爸曾媽

為了生活還是需要上班，因此透過各種管道終於找到了郝寶牡保母協助他們在

白天上班時間照顧曾寶貝，大家一見面就相談甚歡，於是曾爸曾媽很快的就決

定將寶貝交給郝保母照顧，並且口頭約定了托育的價錢和時間，於是曾寶貝即

展開了在郝保母家的新生活。

不過好景不長，過了短暫的甜蜜期，曾爸曾媽開始和郝保母之間有了大大小小

的誤會和衝突….

＊狀況一：接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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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曾奶奶心血來潮到郝保母家說，因為曾寶貝的爸媽工作太累了，要幫她

們接曾寶貝回家，郝保母心想都是一家人就讓曾奶奶接走曾寶貝了。後來曾媽發

現曾寶貝已被接走時既生氣又害怕，因為曾奶奶有心臟病才剛出院很危險，也

怪郝保母沒事先詢問她。

＊ 狀況二：收退費問題

當初因為沒說好托育費用的給付方式及日期，因此曾爸曾媽常以自己方便的方

式給付托育費用，造成郝保母生活費規劃大亂，日子久了間接影響了郝保母照

顧曾寶貝的心情。

＊狀況三：延托問題

最近曾爸曾媽因為工作繁忙常常無法準時來接曾寶貝回家，遲到個半小時郝保

母還能幫忙，但是情況卻越來越糟，使得郝保母因為怕曾寶貝餓著，還要多準

備晚餐，工作時數也拉長，最後不得不跟曾爸曾媽提出加收費用要求，因為未

在送托前討論過這個問題，所以為此雙方有了些心結。

＊狀況四：停托問題

曾媽千辛萬苦安排好了一個月年休假，於是高興的跟郝保母說下個月她要自己

照顧曾寶貝，一個月後再請郝保母繼續照顧。然而，托育費是郝保母家重要收入

來源，因此郝保母希望曾媽仍需支付部份托育費用，但曾媽認為停托這個月也

是讓保母休假，認為無必要，因此有了些爭吵。

＊狀況五：收托人數問題

有一天曾媽去接曾寶貝回家時，發現郝保母又照顧了另一個曉心乾寶寶，曾媽

非常不能接受，她以為郝保母只會全心全意照顧他們家的曾寶貝，怎麼會多了

個曉心乾寶寶? 郝保母解釋：『因為我怕你又停托一個月所以多收個小孩，而且

你也從沒規定我不能收別的小孩阿!』

＊狀況六：探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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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媽因為害怕郝保母同時照顧 2個寶寶會有狀況，所以常不定時來郝保母家看

小孩，結果搞得小孩作息大亂反而造成大家的困擾。

＊狀況七：緊急事故處理

有一天曾寶貝突然發生氣喘狀況，郝保母趕緊帶他去附近診所看病。事後曾媽有

點不開心說：『怎麼沒先電話通知我，我們家曾寶貝有固定看病的醫院。』郝保

母無辜地說：『我怎麼知道？你又沒跟我說過，當時我也是心急所以只想著快點

看醫生而忘了通知你阿!』

＊狀況八：特別約定事項

曾爸曾媽希望曾寶貝除了在郝保母家外，也可多外出活動，所以買了手推車放

郝保母家，希望他多帶曾寶貝出門走走。由於沒有事先說好外出的頻率，導致曾

爸曾媽跟郝保母的認知有些誤差又造成了雙方心結。

＊狀況九：年終獎金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郝保母很自然的提醒了曾爸曾媽下個月要給年終獎金的事，

曾爸曾媽很驚訝! 郝保母說：『其他保母也都會跟家長收年終獎金阿!』曾爸曾

媽認為事前都沒聽說過而且他們也沒這個預算，所以拒絕了，雙方於是爆發了

最大衝突。

＊狀況十：不歡而散

由於之前的種種不愉快事件，使得曾爸曾媽及郝保母結束了合作關係。雙方帶著

委屈及不滿的情緒各自在網路討論區批評對方發洩不滿，甚至指名道姓讓網友

們皆知道了雙方身份，反而造成更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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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狀況，其實都是可以事先避免的~ 

    其實曾爸曾媽是對愛小孩的父母，郝保母則是位負責又有愛心的保母，他

們當初都是真誠且歡欣的要一起合作照顧曾寶貝。只是托育合作並不像是想像中

那樣的簡單，他們在合作前忘了仔細討論許多照顧細節，並建立彼此處理問題

的共識，所以才會在後續照顧的過程中產生了這麼多的狀況和誤會。

    「寶貝照顧合作書」就是為了避免這類狀況發生而制定的，「寶貝照顧合作書」

提供了托育基本合作事項，讓家長及保母於合作前先做詳細的溝通討論，以建

立照顧孩子的共識。此外，透過討論，可進一步瞭解雙方對於照顧孩子的想法和

需求，而討論之後簽訂具體的書面契約，不但方便雙方記憶，還能避免事後有

爭議時舉證困難。有很多人聽到「簽契約」就有種莫名的恐懼和擔心，看到密密

麻麻的白紙黑字更誤以為簽契約是一種麻煩的束縛與限制，其實這些都是大大

的誤解喔！「寶貝照顧合作書」的內容是雙方可以隨時討論及修正的，若有不足

處雙方仍可於達成共識後再增列進去唷！

    總之，有了「寶貝照顧合作書」的討論及簽訂，就可以減少許多托育合作誤

解的發生，並可促進雙方快速達成合作共識，可真是一舉數得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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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照顧合作書～貼心小叮嚀： 

之前      92      年修訂的「托兒契約範本  」跟現在的  「  寶貝照顧合作書範本」有何不同  ？

1.最新的「寶貝照顧合作書範本」將契約重要條文精簡為十二大項，其他內容則

可依送托雙方個別需求，運用附件說明方式補充之。

2.若您需要之前「托兒契約範本」最新修訂資料可至臺北市政府托育資訊服務網

http://kids.taipei.gov.tw下載或打電話至臺北市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洽詢，

電話:02-2748-6008。

為什麼要跟保母簽訂「  寶貝照顧合作書」？

1. 於送托前透過寶貝照顧合作書的內容討論及簽訂，明確劃分保母與家長於送

托關係中的權利與義務。

2. 透過討論合作書內容的過程，可了解雙方做事的態度、教養理念及孩子的狀

況，保母及委託人可藉以評估是否要開始委託關係。

3. 可經由合作書討論的過程，釐清保母及委託人彼此對於委託關係的期待，避

免日後因期待落差而產生誤解。

4. 簽訂合作書時透過審視證件，可藉以確定保母、委託人及受托孩童的身份，

確保彼此權益，並避免家長棄嬰或保母竊嬰事件的發生。

5. 日後對於約定事項記憶模糊時，合作書可供作參考之用。

「  寶貝照顧合作書」  簽約注意事項： 

1. 委託人如未滿二十歲且未婚，應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合作書才具效力。

2. 委託人可於簽約前要求保母檢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及三個月內健檢

證明，以保障孩童安全及被照顧的品質。

3. 保母簽約前要注意核對委託人身份證及戶籍資料，確定委託人與送托孩童的

身份關係。

4. 合作書簽約內容只要雙方達成協議即可，合作書範本僅供參考，保母及委託

人可依實際需求增修合作書內容。

5. 未使用的合作書條文字句應加以刪除，並於未勾選的空格中打叉。

6. 簽名的證明力大於蓋章，因此簽約時最好能由簽約人本人簽名。

7. 簽約後，合作書每二頁間應記得蓋上騎縫章，以避免遭抽換或修改。

8. 合作書簽訂後如遇內容更動，應於變更處簽章並加註日期；若有重大變更，

建議直接換約。

                                                      97 年 8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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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照顧合作書範本

　契　　約　　內　　容 說　　　明

立約人曾聰明（以下簡稱委託人）委託 郝寶牡（以下簡稱保

母）照顧受托孩童曾寶貝（身份證字號A123456789，民國 

96   年 5月 1日生，以下簡稱受托孩童），雙方同意訂立條

款如下：

一、請核對身份證及戶籍資料，注意身份資料之核

對，現今家庭形式多元透過戶籍資料可確知雙

方家庭關係及孩子監護人狀況。

二、委託人如未滿二十歲且未結婚，應得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契約方生效。

三、受托孩童姓名、身份證字號及年齡等，可依實

際人數增加空格。

四、目前政府在保母收托人數的規定有一定的原則

保母可收托人數（含保母自己的孩子及臨時托

育的兒童）於同一地址房舍、同一時間最多 4

人，其中收托未滿2歲者最多 2人，保母人員

聯合收托者，至多照顧兒童 4人；同一場所收

托達5人應依法設立托育機構。

五、照顧孩童人數將影響保母托育品質，委託人任

意增加受托人數可能造成保母負擔過重而引發

糾紛，因此須於契約中明定受托人數及受托孩

童姓名及基本資料。

六、保母如有收托別的孩子，應事前告知家長。委

託人若期待保母僅照顧自己孩子亦需與保母協

議後明訂於契約內。

一、委託期間：自民國 96年 12月 1日至民國 97年 11月

    30日止，前 3個月為試托期間，於試托期間雙方欲終止

契約，應於 3日前通知他方。

1.托育時間：每週5天，週一至週五，每日自8時 30分

起至 18時 30分止。

2. 前述托育時間包含國定假日、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其他＿＿＿。

一、托育期間，雙方均應依本契約條款履行權利義

務，宜明白約定。

二、收托時間為判定雙方是否逾時或短少時數之基

礎，可運用附件一之「接送辦法及特約事項

表」載明。

三、國定假日依人事行政局公佈為準；各種假日是

否給假，保母與委託人可自行討論。

二、托育地點

1.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5段 163-1號 3樓

2.送托時間：上午 8：30

3.接回時間：下午 18：30

4.可以接送孩子的人：

（1）姓名：曾聰明 關係：父子 電話：0955-123456

一、接送方式，關係孩童之人身安全，可以附件一

之「接送辦法及特約事項表」約明各項細節，以

免發生事故時，責任不明。

二、應明列詳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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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姓名：游愛馨 關係：母子 電話：0912-123456

3.非由委託人接送時，委託人應盡事前告知之責任，該方

並需出示相關證明。

三、委託內容

1.保母應善盡保母職責，依委託人指示提供以下服務：

孩童生活照顧及保護  

調理受托孩童飲食  

清洗孩童收托期間換洗之衣物　

其他：每日帶孩子至戶外散步，雨天例外。                     

                                         

2.下列物品由委託人準備：

尿布

衣服

其他：奶瓶、奶粉

一、約定的服務內容是保母提供服務的依據，若沒

有於送托前做明確約定，很可能造成保母提供

的服務與家長期待有所差異而產生糾紛，因此

可以附件二之「飲食事項表及用品事項表」方式

加註於契約後面，確實列出服務項目。

二、如有其他委託內容，如孩子的定期預防注射由

誰負責、要求保母每週幾次帶受托孩童至戶外

散步等，可於達成協議後，依實際需求增加或

修改，以附件三之「健康及保護照顧表」或以附

件一之「接送辦法及特約事項表」方式加註於契

約後面。

四、托育責任       

孩童由保母照顧期間，保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妥善維護孩童安全，並給予適當照顧。

平日可以保母工作日誌及幼兒生活日誌等內容，作

為日常雙方合作溝通工具。

五、委託之報酬

1.托育費用：每月 15000元，試托期間亦同，未滿一個月按

日計酬，每日 750元（以每月 20日工作天計算），年終致贈

禮金 10000元。

◎付款方式：現金 匯款：台北銀行民生分行；帳號000-

0000-0001；戶名郝寶牡 其他＿＿＿

◎付款時間：於每月 5日以前支付當月薪資。

2.下列費用包含於托育費用內，委託人不另付費：

尿布點心 奶粉米麥粉正餐其他：教玩具、餐具

3.下列物品委託保母代為採購，憑據向委託人請款：

尿布點心奶粉米麥粉正餐其他：＿＿＿

一、契約內應明定收費項目、金額及繳費時間等，

以確定雙方權利義務，避免無謂糾紛。

二、費用之項目空格不足時，可酌量增加。費用金

額無法確定或不明確者，亦可僅列包含之費用

項目，不載明金額，但應注意將空格劃掉。

三、 目前民間習俗裡，大部分委託人會於年

節時贈送保母年節獎金或禮品，以表達慰勞感

謝之意。委託人可視自身能力評估決定是否給

予年節獎金及給予之金額。若委託人提供年節

禮金，建議註明提供的禮金為薪資的多少比例

若托育時間未滿 1年，則年終禮金依保母於該

年度實際托育之月比例給付。

六、停托

1. 委託人要求停托，保母溢收之報酬無須退還，或

依比例退還，退費計算方式以每停托一日退還 750

元。但連續停托超過 15日，保母得終止契約。

2. 委託人要求停托，達 10日以上，超過期間應支付半

薪。

3. 保母請假應於事前 3日告知，請假期間委託人無須

一、任一方停托都可能造成另一方生活上的影響，

且牽涉停托退費的計算，常會是保母與委託人

糾紛的導因，因此最好於契約中明確約定停托

的規則及退費計算方式。

二、為維繫雙方合作關係，建議委託人若要長期停

托，最好能支付半薪，避免造成雙方的不信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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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報酬。

4. 保母連續請假超過15日____月，委託人得終止

契約。雖未連續請假，但一個月中總請假時間合計超

過15日、    週時，亦同。

三、停托原因有許多，如小朋友生病、父母要帶小朋

友出國等，如遇特殊狀況可屆時再協商停托的

退費方式。

七、緊急事故與處理

1. 受托孩童於托育時間內發生急病、重病或意外事件時，

保母應立即予以適當救護，並應立即通知委託人或下

列委託人指定之緊急聯絡人。委託人之緊急聯絡人如

下：

一、游愛馨；與受托孩童關係為母子，電話 0912-

123456

二、曾老實；與受托孩童關係為祖孫，電話 0980-

123456

2. 有送醫治療必要時，應優先送往下列委託人指定之

醫院就醫診治。委託人指定之醫院如下：

一、長庚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號

二、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三、如委託人未指定醫院或其指定不符合實際需要，

保母應視孩童狀況及最佳利益送醫。

3. 前項所衍生的費用，除因可歸責於保母事由所生事

故外，均由委託人負擔。

一、緊急聯絡人應確實填寫可聯絡到的人及電話，

除孩子的監護人外，應增列可聯絡到的其他

親人及電話，避免保母聯絡不到孩童家人延

誤處理。

二、孩童平日就診之醫院，保有孩童完善病歷，家

長宜指定該院為緊急就醫醫院，對醫生診治孩

童及保母緊急處理程序均有助益；但若發生緊

急狀況急需就近送醫，保母應視孩童狀況及最

佳利益送醫。

三、緊急聯絡人或指定之醫院，可視需要增加空格。

八、契約之終止及繼續

1.一方欲終止契約時，應於___日或 1個月前通知他方。

但可歸責他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若未依約

預告，應給付他方與預告期間報酬相同金額之罰金。

2.一方違約，經他方要求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他方得逕

行終止契約，不受前述預告期間限制。

3.本約期滿後，如委託人繼續委託保母照顧孩童而未另定

新約者，本約條款除雙方明示或默示修正之部份外，其

餘條款仍繼續有效。

一、若未依約預告，須給付對方預告期間的差額。所

謂預告期間的差額，例如約定應於一個月前通

知他方終止契約，但並未於一個月前預告，則

應支付他方一個月的差額。

二、補充及修訂處須簽名或蓋章。

三、合約簽訂後若發現需變更或增減，雙方可隨時

溝通，經協議後補充或修訂之。

九、違約賠償

  一方違反本契約條款，致他方遭受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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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爭議處理

1.因本約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量以協商方式處理。

2.一方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時，他

方應配合前往辦理。

3.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但小額訴訟部份，依民事訴訟法規定

辦理。

一、第1點協商若有困難，可向保母所屬之社區保

母系統承辦單位及臺北市兒童托育資源中心求

助，其聯絡方式如附件四。

二、第 2點所指之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聯

絡方式，如附件四。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得以合

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故如有合意管轄之約定

則以約定之管轄法院優先管轄。惟仍應注意民

事訴訟法關於小額訴訟及專屬管轄之規定，不

得合意變更。

四、小額訴訟為十萬元以下之訴訟，簡易訴訟則為

五十萬元以下之訴訟。訴訟程序較簡易，但與

一般法律訴訟具相同效力。

十一、契約附件

以下附件亦屬條約之一部分。

接送辦法及特約事項表飲食及用品事項表

健康及保護照顧表委託人聲明事項保母聲明事項

收退費辦法

十二、本契約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

委託人：曾聰明，身分證字號：A122345678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電話：27208889

保母：郝寶牡，身分證字號：A234567899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5段 163-1號 3樓

　　　電話：27486008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30   日

一、立契約人應與前文所載相同。

二、簽名的證明力大於蓋章，因此簽約時最好能由

簽約人本人簽名。

三、地址以戶籍地址為準，如實際住所或聯絡地址

不同，並應註明。

四、簽約後，契約每二頁間應記得蓋上騎縫章，以

避免遭抽換或修改。

12



【附件一】接送辦法及特約事項表
一、 孩童的名字：曾寶貝

二、 送托開始日期：96年 12月 1 日

三、托育地點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5段 163-1號 3樓

四、送托方式：

由委託人 或保母負責將孩童送至托育地點；托育結束由委託人接回 或

保母負責將孩童送回委託人指定地點                          。

五、送托時間表：（若時間表有所改變，我們會寫上新的時間表並簽名同意附在

契約後面）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送托時間 8：30 8：30 8：30 8：30 8：30 無送托 無送托

接回時間 18：30 18：30 18：30 18：30 18：30 無送托 無送托

六、可以接送孩童的人：

1.姓名：曾聰明 關係：孩童之父親 電話：0955-123456

2.姓名：游愛馨 關係：孩童之母親 電話：0912-123456

七、探視

1.委託人於受托期間探視受托孩童，保母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推托拒絕。

2.委託人欲探視受托孩童，應避免造成受托孩童生活作息及保母照顧上的困擾。

★備註：非由委託人接送時，委託人應盡事前告知之責任，受託人並需出示相

關證明。

八、特約事項表

事項 內容 備註

散步 每天固定外出散步半小時 雨天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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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飲食及用品事項表
◎托育用品

1.準備人：委託人 保母

2.用品包含下列項目：

尿布 衣服 其他：清潔用品。

◎費用給付方式：

委託人每月初給保母      元，次月初依單據結算。

保母先購買，再持單據向委託人請款，實報實銷。

由委託人準備用品。

其他                                            

◎飲食用品

1.準備人：委託人 保母

2.飲食用品包含下列項目：

點心奶粉 正餐 其他：奶瓶

◎費用給付方式：

委託人每月初給保母        元，次月初依單據結算。

保母先購買，再持單據向委託人請款，實報實銷。

由委託人準備飲食，保母負責餵食。

其他：委託人每月初給保母      1000      元做為副食品費用。                                     

【註】孩童於四到六個月起須添加副食品（有家族性過敏疾病或餵食母乳的寶寶

可以等到六個月後再開始），如送托時未達四個月，建議於訂約時即可約定好

副食品的費用計算方式。

◎其他注意事項

1.托育所需物品由保母提供者，委託人應償還保母購置該物品所生之費用。對於

前項物品或其他由委託人提供之物品，保母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於契約終

止時如有剩餘應返還委託人。

2.受托孩童的食物、用品由委託人提供者，若用完時委託人仍未補給，保母可先

行添購，再請委託人償還保母代墊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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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健康及保護照顧表

幼兒姓名 曾寶貝 乳名 貝貝 血型 A型

身份證統一編號 A123456789 性別 男 □女 生日 96年 5 月 1 日

父親姓名 曾聰明 聯絡電話 2720-8889 行動電話 0955-123456

母親姓名 游愛馨 聯絡電話 2720-8889 行動電話 0912-123456

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為使托育品質提高，以利保母於照顧期間盡最大照顧之責，委託人提供受托孩童的健康狀況資料

如下：

1.出生狀況：自然產剖腹產早產：＿＿＿週 試管兒 其他               

2.有無過敏體質：無 有 

3.過敏類別：食物：蛋及有殼類海鮮 藥品：阿斯匹靈

動物    花粉     塵蟎    其他                            

4.有無下列過敏反應：無 有（休克  皮膚起紅疹  皮膚發癢  抽筋  其他      

）           

5.有無下列疾病或狀況：氣喘癲癎蠶豆症心臟病蕁麻疹慢性支氣管炎異位性皮

膚炎 熱性痙攣 慢性中耳炎 唐氏症 腦性麻痺 發展遲緩 

自閉症過動 聽障 視障其他：　　　　　　　　  　　      

6.曾接受外科手術無  有，病名：＿＿

7.其他應注意的健康狀況：無

受托孩童接種疫苗：家長自行處理；其他 :                                            

受托孩童生病就醫：聯絡家長，由家長自行送醫

請先聯絡家長再由保母送醫 

其他                         

★指定就醫之醫院或診所：  

序號 醫院或診所名稱 地址 電話 主治醫師

1 長庚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 號 2713-5211 伊恕好醫師

2 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92

號

2543-3535 尤智惠醫師

3

★緊急聯絡人：

1.姓名：游愛馨 關係：母子 電話： 0912-123456

2.姓名：曾老實 關係：祖孫 電話： 0980-123456

★照護應注意事項：

1.不吃蛋及帶殼海鮮。

2.避免使用絨毛製品，保持空氣流通。

                                     家長簽名：曾聰明

日　　期：9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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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法律相關資源

1. 托育權益申訴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婦幼科）

1999 轉 1623-5

臺北市兒童托育資源中心 27486008

社區保母系統承辦單位 -

中華民國保母策進會

23416726

社區保母系統承辦單位 -

臺北市保母協會

27260735

社區保母系統承辦單位 -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25216196 分機 34 ～ 36

社區保母系統承辦單位 -

熊媽媽保母公益協進會

83695686

社區保母系統承辦單位 -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北市南

區分事務所

23516948

社區保母系統承辦單位 -

臺北市保母成長促進會

27853931

2. 法律諮詢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法律扶助基金會 6632-8282 

臺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1999 轉 6168

3. 司法途徑

（ 1）臺北市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區別 電話 區別 電話

松山 8787-8787轉 201、 205 萬華 2306-4468 轉 170

信義 2723-9777轉 610、 611 文山 2936-5522轉 202

大安 2351-1711轉8500 南港 2783-1343轉 660

中山 2503-1369轉 571 內湖 2792-5828 轉 313

中正 2341-6721轉 320 士林 2882-6200轉7800

大同 2597-5323轉 161 北投 2891-2105轉 268

（ 2）法院

單位名稱 電話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訴訟諮詢電話

本院 23146871 轉

6345 、 6346 、 6347 及

2381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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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 89193866 轉219

士林地方法院 訴訟輔導科

2831-2321轉1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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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委託人聲明事項

1.委託人應按約定時間準時與保母交接受托孩童，逾時及臨時托育應依雙方合約制訂之「收退費

辦法」約定支付報酬。若逾24小時以上，保母無法通知或經通知委託人或緊急聯絡人無正當理

由而不來接回孩童時，保母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給予妥善安置。

2.委託人應將維護受托孩童身心健康應注意之事項，預先告知保母，並提供必需之藥物、器材及

使用之方法。如委託人應告知而未告知，受托孩童因而發生任何傷害，概由委託人負責。

3.托育期間受托孩童之兒童健康手冊（正本或影本）應交付保母以供使用。

4.受托孩童有注射預防針之情事時，應由委託人負責帶受托孩童前往求診或治療。

5. 委託人保證以下事項： 

（ 1）對受托孩童有親權或監護權。

（ 2）與受托孩童之關係為父子，如監護權有所改變，應立即通知保母。

（ 3）妥善保護保母個人資料不外洩。

家長簽名：曾聰明

日　　期：9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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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保母聲明事項

1.保母執行保母之職責，應注意受托孩童之利益並遵守相關法規。

2.保母照顧受托孩童時，對於孩童之保護教養有關事項，應依委託人指示，並應向委託人報

告受托孩童托育期間所發生之重要事故或異常現象。

3.孩童由保母照顧期間，保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維護孩童安全，並給予適當

照顧。但孩童如疑似或確實感染法定傳染病，即應在家休息。

若孩童發生：高燒不退、上吐下瀉不止、大量流血時，孩童得由委託人自行照顧，保母應

依比例退還托育費。

4.保母因照顧受托孩童有故意或過失，致委託人或受托孩童發生損害，對於委託人應負賠償

責任。

5.送托時保母需要不需要，檢附三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良民證 )及健康檢查證

明；開始送托後保母應每二年提供定期健康檢查證明乙次。

【註】1.現行「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兒童福利專業人員需 2

年辦理 1次健康檢查。

2.若家長選擇已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則健康檢查證明因已由社區保母系統承辦單

位確認完成，可考量不納入契約內容。另外，保母如已收托幼兒，建議保母與家長

共同協議保母提供良民證及健康檢查結果之時限及必要性。

6.保母不得將委託人家人隱私透露予他人，但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及盡法律責任不在此限。

7.保母保證本人及共同居住之家人及親友均無以下事項：

（ 1 ）虐待兒童及暴力前科 

（ 2 ）法定傳染病 

（ 3 ）躁鬱症等精神性疾病

上述事項如應告知而未告知，造成委託人及受托孩童發生任何損害，概由保母負責。

保母簽名：郝寶牡

日　　期：9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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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收退費辦法

1.費用計算方式：

（ 1）採按月、週、日、時方式計酬

（ 2）每月、週、日、時 15000 元

2.付款方式：

現金

匯款: 台北銀行民生分行；帳號 000-0000-0001 ；戶名郝寶牡

支票方式

於每月 5日前支付當月薪資。試托期間亦同，未滿一個月按日計酬，每日 750 元。

3.委託人或保母提早送到或逾時接離受托孩童時，每小時應給付對方 100 元。但每次提早或逾時

未滿三十分鐘者，不予計算。提早或逾時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一個月

未告知而逾時超過20次，或合計未告知逾時超過20小時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4.委託人臨時要求增加之托育時間，以每小時或日 100 元計。

5.保母於年節（端午中秋春節）仍在職者，委託人支付禮金　  　元或禮品或不提

供禮金禮品予保母；年終委託人支付禮金 10000  元或禮品或不提供禮金禮品予保母。年終

禮金依保母於該年度實際托育之月比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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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照顧合作書

立約人         （以下簡稱委託人）委託          （以下簡稱保母）照顧受托孩童        （身份證字號     

，民國    年    月    日生，以下簡稱受托孩童），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一、委託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前□     日□     月為試托期間，於試托期間雙方欲終止契約，

應於＿＿日前通知他方。托育時間：每週     天，週    至週     ，每日自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前述托育時間包含□國定假日、□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其他＿＿＿。

二、托育地點

1.地址：                                          

2.送托時間：

3.接回時間：

4. 可以接送孩子的人：

（ 1 ）姓名：＿＿＿＿關係：＿＿＿電話：＿＿＿＿

（ 2 ）姓名：＿＿＿＿關係：＿＿＿電話：＿＿＿＿

（ 3 ）非由委託人接送時，委託人應盡事前告知之責任，該方並需出示相關證明。

三、委託內容

1.保母應善盡保母職責，依委託人指示提供以下服務：

□孩童生活照顧及保護  

□調理受托孩童飲食  

□清洗孩童收托期間換洗之衣物　

□其他：                           

2.下列物品由委託人準備：

□尿布

□衣服

□其他：                           

四、托育責任       

孩童由保母照顧期間，保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維護孩童安全，並給予適當照顧。       

五、委託之報酬

1.托育費用：每月＿＿＿＿元，試托期間亦同，未滿一個月按日計酬，每日＿＿元。

◎付款方式：□現金 □匯款 □其他＿＿＿

◎付款時間：＿＿＿＿＿＿＿＿＿

2.下列費用包含於托育費用內，委託人不另付費：

□尿布 □點心 □奶粉 □米麥粉 □正餐 □其他：＿＿＿＿＿＿＿＿＿

3.下列物品委託保母代為採購，憑據向委託人請款：

  □尿布□點心□奶粉□米麥粉□正餐□其他：＿＿＿＿＿＿＿

六、停托

1.委託人要求停托，保母溢收之報酬無須退還，或依比例退還，退費計算方式以每停托一日退還     元。但

連續停托超過    日，保母得終止契約。

2.委託人要求停托，達   日以上，超過期間應支付半薪。

3.保母請假應於事前    日告知，請假期間委託人無須給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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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母連續請假超過 日 _____ 月，委託人得終止契約。雖未連續請假，但一個月中總請假時間合計超

過    日、    週時，亦同。

七、緊急事故與處理

1.受托孩童於托育時間內發生急病、重病或意外事件時，保母應立即予以適當救護，並應立即通知委託人或下列

委託人指定之緊急聯絡人。委託人之緊急聯絡人如下：

（ 1 ）        ；與受托孩童關係為      ，電話         。

（ 2 ）        ；與受托孩童關係為      ，電話         。

2.有送醫治療必要時，應優先送往下列委託人指定之醫院就醫診治。委託人指定之醫院如下：

（ 1 ）               地址：                               

（ 2 ）               地址：                                              

（ 3 ）如委託人未指定醫院或其指定不符合實際需要，保母應視孩童狀況及最佳利益送醫。

3.前項所衍生的費用，除因可歸責於保母事由所生事故外，均由委託人負擔。

八、契約之終止及繼續

1.一方欲終止契約時，應於 ___ 日或   個月前通知他方。但可歸責他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若

未依約預告，應給付他方與預告期間報酬相同金額之罰金。

2.一方違約，經他方要求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他方得逕行終止契約，不受前述預告期間限制。

3.本約期滿後，如委託人繼續委託保母照顧孩童而未另定新約者，本約條款除雙方明示或默示修正之部份外，其餘

條款仍繼續有效。

九、違約賠償

  一方違反本契約條款，致他方遭受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爭議處理

1.因本約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量以協商方式處理。

2.一方向鄉 ( 鎮、市、區 ) 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時，他方應配合前往辦理。

3.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小額訴訟部份，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

十一、契約附件

以下附件亦屬條約之一部分。

□接送辦法及特約事項表□飲食及用品事項表□健康及保護照顧表

□委託人聲明事項□保母聲明事項□收退費辦法

十二、本契約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

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保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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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接送辦法及特約事項表

一、孩童的名字：＿＿＿＿＿＿＿＿＿＿＿＿

二、送托開始日期：＿＿＿＿＿＿＿

三、托育地點地址：                                          

四、送托方式：

由委託人 或保母負責將孩童送至托育地點；托育結束由委託人接回 或保母負責將

孩童送回委託人指定地點                          。

五、送托時間表：（若時間表有所改變，我們會寫上新的時間表並簽名同意附在契約後面）

星期

一

星期

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

五

星期

六

星期天

送托時間

接回時間

六、可以接送孩童的人：

1.姓名：＿＿＿＿＿＿＿ 關係：孩童之＿＿＿電話：＿＿＿＿＿＿＿＿＿

2.姓名：＿＿＿＿＿＿＿ 關係：孩童之＿＿＿電話：＿＿＿＿＿＿＿＿＿

3.姓名：＿＿＿＿＿＿＿ 關係：孩童之＿＿＿電話：＿＿＿＿＿＿＿＿＿

4.姓名：＿＿＿＿＿＿＿ 關係：孩童之＿＿＿電話：＿＿＿＿＿＿＿＿＿

七、探視

1.委託人於受托期間探視受托孩童，保母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推托拒絕。

2.委託人欲探視受托孩童，應避免造成受托孩童生活作息及保母照顧上的困擾。

★備註：非由委託人接送時，委託人應盡事前告知之責任，受託人並需出示相關證明。

八、特約事項表

事項 內容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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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飲食及用品事項表

◎托育用品

1.準備人：委託人 保母

2.用品包含下列項目：

□尿布 □衣服 □其他：＿＿＿＿＿＿＿＿＿＿＿＿＿

◎費用給付方式：

委託人每月初給保母      元，次月初依單據結算。

保母先購買，再持單據向委託人請款，實報實銷。

由委託人準備用品。

其他                                            

◎飲食用品

1.準備人：委託人 保母

2.飲食用品包含下列項目：

□點心 □奶粉 □正餐 □其他：＿＿＿＿＿＿＿＿＿＿＿＿＿

◎費用給付方式：

委託人每月初給保母      元，次月初依單據結算。

保母先購買，再持單據向委託人請款，實報實銷。

由委託人準備飲食，保母負責餵食。

其他                                            

◎其他注意事項

1.托育所需物品由保母提供者，委託人應償還保母購置該物品所生之費用。對於前項物品或其他

由委託人提供之物品，保母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於契約終止時如有剩餘應返還委託人。

2.受托孩童的食物、用品由委託人提供者，若用完時委託人仍未補給，保母可先行添購，再請委

託人償還保母代墊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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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健康及保護照顧表

幼兒姓名 乳名 血型

身份證統一編號 性別 □男 □女 生日  年  月  日

父親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母親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為使托育品質提高，以利保母於照顧期間盡最大照顧之責，委託人提供受托孩童的健康狀況資料

如下：

1.出生狀況：自然產剖腹產早產：＿＿＿週試管兒 其他               

2.有無過敏體質：□無 □有

3.過敏類別：□食物：                  □藥品：                             

□動物    □花粉     □塵蟎    □其他                            

4.有無下列過敏反應：□無 □有（休克  皮膚起紅疹  皮膚發癢  抽筋  其他     

 ）            

5.有無下列疾病或狀況：氣喘 癲癎蠶豆症 心臟病 蕁麻疹 慢性支氣管炎 異位

性皮膚炎 熱性痙攣慢性中耳炎 唐氏症腦性麻痺發展遲緩 

自閉症過動 聽障 視障 其他：　　　　　　　　  　　     

6.曾接受外科手術無  有，病名：                

7.其他應注意的健康狀況：                                                       

受托孩童接種疫苗：□家長自行處理；□其他 :                                            

受托孩童生病就醫：□聯絡家長，由家長自行送醫

□請先聯絡家長再由保母送醫 

□其他                         

★指定就醫之醫院或診所：  

序號 醫院或診所名稱 地址 電話 主治醫師

1

2

3

★緊急聯絡人：

1.姓名：＿＿＿＿＿＿＿ 關係：＿＿＿電話：＿＿＿＿＿＿＿＿＿

2.姓名：＿＿＿＿＿＿＿ 關係：＿＿＿電話：＿＿＿＿＿＿＿＿＿

★照護應注意事項： 

                                                                                 

                                     家長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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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委託人聲明事項

1.委託人應按約定時間準時與保母交接受托孩童，逾時及臨時托育應依雙方合

約制訂之「收退費辦法」約定支付報酬。若逾＿＿＿＿時以上，保母無法通知

或經通知委託人或緊急聯絡人無正當理由而不來接回孩童時，保母得通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給予妥善安置。

2.委託人應將維護受托孩童身心健康應注意之事項，預先告知保母，並提供必

需之藥物、器材及使用之方法。如委託人應告知而未告知，受托孩童因而發生

任何傷害，概由委託人負責。

3.托育期間受托孩童之兒童健康手冊（□正本或□影本）應交付保母以供使用。

4.受托孩童有注射預防針之情事時，應由委託人負責帶受托孩童前往求診或治

療。

5. 委託人保證以下事項：

（1）對受托孩童有親權或監護權。

（2）與受托孩童之關係為           ，如監護權有所改變，應立即通知保母。

（3）妥善保護保母個人資料不外洩。

家長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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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母聲明事項

1.保母執行保母之職責，應注意受托孩童之利益並遵守相關法規。

2.保母照顧受托孩童時，對於孩童之保護教養有關事項，應依委託人指示，

並應向委託人報告受托孩童托育期間所發生之重要事故或異常現象。

3.孩童由保母照顧期間，保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維護孩童安

全，並給予適當照顧。但孩童如疑似或確實感染法定傳染病，即應在家休

息。

若孩童發生：＿＿＿＿＿＿＿＿＿＿＿＿＿＿時，孩童得由委託人自行照

顧，保母應依比例退還托育費。

4.保母因照顧受托孩童有故意或過失，致委託人或受托孩童發生損害，對於

委託人應負賠償責任。

5.送托時保母□需要□不需要，檢附三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及

健康檢查證明；開始送托後保母應每二年提供定期健康檢查證明乙次。

6.保母不得將委託人家人隱私透露予他人，但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及盡法律

責任不在此限。

7.保母保證本人及共同居住之家人及親友均無以下事項：

（1）虐待兒童及暴力前科 

（2）法定傳染病 

（3）躁鬱症等精神性疾病

上述事項如應告知而未告知，造成委託人及受托孩童發生任何損害，概由保母

負責。

保母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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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收退費辦法

1.費用計算方式：

（1）採按月、週、日、時方式計酬

（2）每月、週、日、時      元

2.付款方式：

現金

匯款:                                

支票方式

於每月    日前支付當月薪資。試托報酬計算亦同，試托未滿一個月按日計酬，

每日＿＿＿元。

3.委託人或保母提早送到或逾時接離受托孩童時，每小時應給付對方    元。但

每次提早或逾時未滿三十分鐘者，不予計算。提早或逾時三十分鐘以上，未滿

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一個月未告知而逾時超過     次，或合計未告知逾

時超過       小時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4.委託人臨時要求增加之托育時間，以每小時或日      元計。

5.保母於年節（□端午□中秋□春節）仍在職者，委託人支付禮金　  　元

或禮品或不提供禮金禮品予保母；年終委託人支付禮金      元或禮品

或不提供禮金禮品予保母。年終禮金依保母於該年度實際托育之月比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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